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區糧食管理處撥售搗碎糙米合約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區糧食管理處︵以下簡稱甲方︶，與                      飼料廠

︵以下簡稱乙方︶間為買賣搗碎糙米，經雙方同意訂定本合約，條款如下：

一、乙方購買搗碎糙米，應填具甲方所定申購書，並以經甲方每個月所決定之撥售數量向甲方提出申請。

二、乙方申購搗碎糙米，應檢附申購書及相關證明文件逕向甲方提出申請。

三、乙方應按原登記經甲方核定之數量按月向甲方繳交價款︵以銀行即期保付支票或匯款條影印本辦理；價格按繳款日前第二旬進口美國玉米高雄港平均大盤價格九折計算，每公斤單價計算至分，以下四捨五入，總價款計算至元，以下四捨五入︶申購，倘累積兩個月購買數量未達原核定數量者，次月起即停止一年申購資格。

四、乙方申購之搗碎糙米，應全部充作配製飼料之用，不得變更用途或碾製白米、轉售、轉借、贈與，非經甲方同意亦不得篩選、運往他地、委託代工、轉讓；且甲方得視實際需要，於配製飼料過程中隨時派員稽查，乙方不得拒絕。

五、乙方應於第一次繳交價款前以銀行擔保信用狀或辦妥質押手續之銀行定期存單預繳保證金︵金額按本年度單月最高核定撥售搗碎糙米數量，以每公斤貳拾元計算︶，倘乙方有違反本合約第四條規定時，甲方即可沒入乙方之保證金，並永久禁止申購，乙方不得異議。若年度內乙方並無發生違約事項，則保證金於該年度所價購之搗碎糙米提清後，經乙方提出申請一週內無息發還。

六、罰則：

如有違反下列情況時，甲方應按該批搗碎糙米總價款千分之一繳付違約金：

甲方撥售搗糙米數量無法達到乙方申購時所核定之數量，或無法於乙方繳款後二十個上班日內加工備貨完畢。

搗碎糙米之夾雜物超過規定標準者。

如有下列情形發生則甲方應於二個上班日內派員與乙方會同處理。

水分含有率超過百分之十四‧五。

有發酸發霉變質結塊情形。

蟲蛀嚴重者。

乙方如未能按期提清所申購之搗碎糙米，應自行負擔品質變劣及倉儲損失，並停止本年度申購資格。

七、其餘有關規定悉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辦理稻米撥作飼料作業要點﹂有關規定辦理。

八、本合約一式繕寫正本二份，甲、乙方各執一份，副本二份由甲方收存。

九、本合約自       年     月至       年      月有效。

                                   立合約人

                                     甲方：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區糧食管理處

                                           代表人：                處長

                                     乙方：                           飼料廠

                                          負責人：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格式五
